
 

 安老院牌照事務處  
香港黃竹坑業勤街 23 號  
THE HUB 6 樓  

本署檔號：SWD/LORCHE/782/95 IV  
電話號碼： 3184 0729 / 2834 7414 
傳真號碼： 3106 3058 
 
 
各安老院經營者／主管：  

 

「長者醫療券計劃」  

 

本署現特函通知所有安老院有關「長者醫療券計劃」的最新資訊，

並藉此提醒各安老院經營者／主管在協助住客使用醫療券時應遵守

的要點。  
 

長者醫療券計劃為合資格長者提供資助，讓他們選擇最切合自己

健康需要的私營基層醫療服務。現時，年滿 65 歲並持有有效香港身

份證或由入境事務處發出的《豁免登記證明書》的長者，可使用醫療

券支付由參與長者醫療券計劃的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

的費用，但若該長者是憑藉其已獲入境或逗留准許而獲簽發香港身份

證，而該准許已經逾期或不再有效則除外。  
 
請注意，若住客使用醫療券支付在安老院內所提供相關服務的費

用，安老院應遵守以下各點：  
 

1. 尊重合約精神，維持與長者住客或其監護人／保證人／家人

／親屬雙方協議的收費準則和收費項目；除非已獲得長者住

客或其監護人／保證人／家人／親屬的書面同意，院方不可

單方面修改這些收費準則和增加收費項目。  
 

2. 政府已資助的醫療服務（例如：到診醫生、安老院舍外展專業

服務試驗計劃等）及已包括在院費內的服務費用，院方均不可

以醫療券或其他任何形式重複徵收。  
 

3. 不可因長者住客使用醫療券或協助他們使用醫療券（例如要

求安老院員工作見證人）而收取任何行政費或附加費。使用醫

療券的長者住客被收取的醫療服務費用，不得高於（不論直接

還是間接）非醫療券使用者接受同等醫療服務而被收取的費

用。  



 

 
4. 應向長者住客及／或其監護人／保證人／家人／親屬清楚解

釋哪類由安老院或非政府資助的到診醫生／外展醫護專業人

員提供的醫療服務，可以使用醫療券支付有關費用、扣除醫療

券後需額外支付的服務費用，以及相關使用程序等。  
 

5. 應向長者住客及／或其監護人／保證人／家人／親屬清楚解

釋他們有絕對自由決定：  

 
5.1 是否接受安老院或到診醫生或外展醫護專業人員提供

的醫療服務；  
5.2 是否以醫療券支付該等服務；及  
5.3 每次使用醫療券的金額，但長者使用醫療券的金額不得

超過該次所獲醫療服務的費用及長者可用於視光服務

的配額（如適用）。  
 

6. 不可建議長者住客或其監護人／保證人／家人／親屬使用醫

療券支付不需要的醫療服務的費用。  

 
7. 長者住客使用醫療券支付安老院或非政府資助的到診醫生／

外展醫護專業人員提供的醫療服務的費用前，院方應知會長者

住客及／或其監護人／保證人／家人／親屬有關的安排，並記

錄他們的回應、意見及／或指示。  
 
8. 長者住客使用醫療券支付安老院或非政府資助的到診醫生／

外展醫護專業人員提供的醫療服務的費用後，安老院或非政府

資助的到診醫生／外展醫護專業人員應把「醫療券使用記錄」

給予長者住客及／或其監護人／保證人／家人／親屬保存，安

老院或非政府資助的到診醫生／外展醫護專業人員也應發出

收據，清楚列明長者住客接受的醫療服務及日期、服務費用、

使用醫療券的金額、長者住客以現金支付的費用等資料。院舍

亦須把收據的副本妥善存放在有關長者住客的護理記錄內，供

長者住客及／或其監護人／保證人／家人／親屬或安老院牌

照事務處的督察或醫療券事務科的職員查閱。  
 

本署現隨函夾附衞生署於 2023 年 4 月 28 日發出的「有關在安老

院使用長者醫療券的一般指引」，以供參閱。如欲進一步了解「長者

醫療券計劃」的詳情，請瀏覽計劃網頁 www.hcv.gov.hk 或致電計劃查

詢熱線（電話： 2838 2311）。  



 社會福利署署長

（葉渭玲 代行）

副本送：  

衞生署助理署長（長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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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安老服務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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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安老及復康服務聯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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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建設一個健康的香港 

並立志成為國際知名的公共衞生監管機構。 

 

 

 

致各安老院經營者／主管：  

 

有關在安老院使用長者醫療券的一般指引  

 

  長者醫療券計劃自 2009年 1月 1日起推行，為合資格長者提供資助，讓

他們選擇最切合自己健康需要的私營基層醫療服務。現時，年滿 65歲並

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或由入境事務處發出的《豁免登記證明書》的長者，

可使用醫療券支付由參與長者醫療券計劃的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基層醫

療服務的費用，但若該長者是憑藉其已獲入境或逗留准許而獲簽發香港

身份證，而該准許已經逾期或不再有效則除外。  

 

已開設醫療券戶口的長者可透過計劃網頁（www.hcv.gov.hk）或致電

醫療券結存查詢熱線（ 2838 0511）查詢醫療券餘額、可用於視光服務的

醫療券金額、將於來年 1月 1日發放到其戶口的醫療券金額，以及預計會

於當日因超出累積金額上限而被取消的醫療券金額。長者或其授權的親

友亦可利用安裝在流動電話的「醫健通 eHealth」手機程式，查詢其醫療

券餘額及過去兩年的醫療券使用記錄。  

 

為協助居於安老院而符合資格的長者善用醫療券，貴院應注意以下

事項：  

 

1.  安老院員工應熟悉「長者醫療券計劃」的詳情。  

 

2.  在院內當眼處張貼由衞生署印製的海報及擺放有關單張，以便長者住

客及其家人了解「長者醫療券計劃」的要點及如何作出查詢。  

 

3.  使用醫療券時：  

 

3.1  若長者住客精神狀況良好，明白所接受的醫療服務和使用醫療券

的情況，應自行了解並同意使用的醫療券金額。  

 

3.2  若長者住客神智不清或認知能力不足，應由監護人／保證人／家

人／親屬在同意書上寫上其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日期及簽署，

安老院負責人／職員切不可代其簽署。收集個人資料之目的可參

考長者醫療券計劃文件「見證人／監護人同意轉交個人資料」內

的附錄。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衞 生 署 

香港九龍觀塘巧明街100號 

安盛金融大樓9樓901-4室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DEPARTMENT OF HEALTH 

SUITES 901-4, 9/F, AXA TOWER,  

LANDMARK EAST, 100 HOW MING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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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建設一個健康的香港 

並立志成為國際知名的公共衞生監管機構。 

4.  醫療券可用於十四類醫護專業人員所提供的預防性護理服務，以及治

療和復康性服務。該十四類醫護專業人員包括西醫、中醫、牙醫、護

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放射技師、醫務化驗師、脊醫、於註

冊名冊第 I 部分註冊的視光師，以及註冊於政府認可醫療專業註冊計

劃認可的相關醫療專業團體的聽力學家、營養師、臨床心理學家和言

語治療師。輔助醫療業人員須按現行的轉介安排，並妥善保存相關轉

介證明，在有需要時提供予衞生署查核。而任何參與長者醫療券計劃

的醫務化驗師，均不得在沒有經（ i）註冊醫生、（ i i）註冊牙醫或（ i i i）

根據香港法例第 343 章診療所條例第 8（ 1）條豁免診療所註冊人士的

轉介下，收取醫療券為長者住客進行任何化驗。此外，醫療券不可以

在下列情況使用 :  

 

4.1  純粹用來購買物品，如藥物、眼鏡、海味、醫療用品等；  

 

4.2  除特別註明外，已獲得政府資助的公共醫療服務（包括由醫院管

理局向私營醫療界別購買的服務）；及  

 

4.3  住院服務、預先繳費的醫療服務及日間手術程序，例如白內障手

術或內窺鏡檢查服務。  

 

5.  長者住客必須親身接受已登記參加長者醫療券計劃的醫療服務提供

者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後，才可使用醫療券支付有關醫療服務費用。此

外，醫療券不可以兌換現金。  

 

6.  若長者住客使用醫療券支付在安老院內所提供相關服務的費用，安老

院應遵守以下各點  :  

 

6.1  尊重合約精神，維持與長者住客或其監護人／保證人／家人／親

屬雙方協議的收費準則和收費項目；除非已獲得長者住客或其監

護人／保證人／家人／親屬的書面同意，院方不可單方面修改這

些收費準則和增加收費項目。  

 

6.2  政府已資助的服務（例如：到診醫生、安老院舍外展專業服務試

驗計劃等）及已包括在院費內的服務費用，院方均不可以醫療券

或其他任何形式重複徵收。  

 

6.3  不可因長者住客使用醫療券或協助他們使用醫療券（例如要求安

老院員工作見證人）而收取任何行政費或附加費。使用醫療券的

長者住客被收取的醫療服務費用，不得高於（不論直接還是間接）

非醫療券使用者接受同等醫療服務而被收取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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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建設一個健康的香港 

並立志成為國際知名的公共衞生監管機構。 

6.4  應向長者住客及／或其監護人／保證人／家人／親屬清楚解釋

哪類由安老院或非政府資助的到診醫生／外展醫護專業人員提

供的醫療服務，可以使用醫療券支付有關費用、扣除醫療券後需

額外支付的服務費用，及相關使用程序等。  

 

6.5  應向長者住客及／或其監護人／保證人／家人／親屬清楚解釋

他們有絕對自由決定：  

 

⚫ 是否接受安老院或到診醫生或外展醫護專業人員提供的醫

療服務；  

⚫ 是否以醫療券支付該等服務；及  

⚫ 每次使用醫療券的金額，但長者使用醫療券的金額不得超過

該次所獲醫療服務的費用及長者可用於視光服務的配額（如

適用）。  

 

6.6  不可建議長者住客或其監護人／保證人／家人／親屬使用醫療

券支付不需要的醫療服務的費用。  

 

6.7  長者住客使用醫療券支付安老院或非政府資助的到診醫生／外

展醫護專業人員提供的醫療服務的費用前，院方應知會長者住客

及／或其監護人／保證人／家人／親屬有關的安排，並記錄他們

的回應、意見及／或指示。  

 

6.8  長者住客使用醫療券支付安老院或非政府資助的到診醫生／外

展醫護專業人員提供的醫療服務的費用後，安老院或非政府資助

的到診醫生／外展醫護專業人員應把「醫療券使用記錄」給予長

者住客及／或其監護人／保證人／家人／親屬保存，安老院或非

政府資助的到診醫生／外展醫護專業人員也應發出收據，清楚列

明長者住客接受的醫療服務及日期、服務費用、使用醫療券的金

額、長者住客以現金支付的費用等資料。院舍亦須把收據的副本

妥善存放在有關長者住客的護理記錄內，供長者住客及／或其監

護人／保證人／家人／親屬或安老院牌照事務處的督察或衞生

署醫療券事務科的職員查閱。  

 

7.  若察覺或懷疑長者住客的醫療券有被誤用的情況，應盡快向衞生署報

告，並通知有關住客／或其監護人／保證人／家人／親屬。  

 

如 欲 進 一 步 了 解 長 者 醫 療 券 計 劃 詳 情 ， 請 瀏 覽 計 劃 網 頁

www.hcv.gov.hk或致電計劃查詢熱線 2838 2311。  

 

衞生署  

2023年 4月 28日  


